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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考核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消防安全工作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，保障学

校公共财产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、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第

61 号令）、《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等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方针，坚持“谁

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系部处室和个人必须遵守消防法规，实行

防火安全责任制，做好自己所属区域（详见附件 1《学院消防安全责

任区划分》【随卫生责任区变化而变化。】）的消防安全防范工作。 

第三条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消防工作业务领导者，安

全保卫部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监督、检查各系部处

室消防管理制度的落实和督促消防隐患整改。 

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行政管理区域内的系部处室和个人

以及进驻学校经商、建筑施工等活动的经济实体（单位）和个人。 

  

第二章  消防组织及其职责 

第五条 学校设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长：院长  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学院副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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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各系部处室负责人（正、副职） 

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部，为领导小组常设办事机构。 

第六条   安全保卫部在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全

面监管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

1、对学校的防火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提出整改意见； 

2、指导各系部处室开展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； 

3、督促、检查校内消防设施、灭火器材和防火安全标志的设立、

维护和保养工作； 

4、组织初起火灾扑救，参与调查火灾原因，提出处理意见； 

5、对系部处室有关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使用、管理制度的实施

情况保持经常性的监督检查； 

6、义务消防员的业务指导。 

第七条  各系部处室应依照四川省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

标准》的要求，落实消防安全工作。 

第八条  各系部处室的正职（代理正职）是本部门的防火安全第

一责任人，负责本部门的消防安全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

1、制定本部门防火制度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； 

2、组织本部门防火检查、消除火险隐患，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检

查与整改情况记录和台账档案工作； 

3、对本部门师生员工进行消防知识宣传教育； 

4、做好辖区内消防设备、器材的保管，保证消防设施完整好用； 

5、编制本系部处室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组织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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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各系部处室及个人应当做好消防器材、设施的保护、

禁止下列行为： 

1、擅自改变消防设施的用途； 

2、盗窃、毁坏消防设施和器材； 

3、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； 

4、侵占防火间距； 

5、占用消防疏散通道； 

6、在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上设置障碍物和对安全疏散门上锁、

遮挡安全指示标志。 

第三章  火灾预防 

第十条  各系部处室应当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日常管理，做到与

业务工作同计划、同布置、同检查、同总结、同考核。 

第十一条   校园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工程项目，应当按照国

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，并按《消防法》的规定，报送有

关主管机构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 校园内公共场所室内装修、装饰严格执行建筑消防技

术标准的规定，应当使用不燃、难燃材料，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

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 

第十三条 各单位（部门）在校园内搭建临时建筑物或者改变建

筑物用途，应当符合防火安全要求，并报经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审

核同意后，方可施工建设。 

第十四条 外来施工、生产、经营等单位和个人必须与学校的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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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业务主管部门签订防火责任书，并送一份副本给安全保卫部备案。 

第十五条  举办集会、焰火晚会、灯会、文艺会演等群体活动，

主办单位应当制定防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落实消防安全措施，并向学

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申报同意后，方可举办。 

第十六条  禁止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擅自动用明火，确需动用

明火作业的，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向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书面申报，

作业时要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 电工、电焊、气焊、气割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，

必须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。 

第十八条 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强迫他人从事违反消防安全规

定的生产和作业。 

第十九条  电力设施、电器产品、燃气用具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

安全设计标准；安装、使用和线路、管路的设计、敷设，必须符合国

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。 

第二十条 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挪用、拆除、停用

消防设施、器材，不得埋压、圈占消火栓，不得占用防火间距，不得

堵塞消防通道和遮挡消防安全指示标志。 

第二十一条  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严格遵

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规定，做好易燃易爆

危险物品的管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 任何人发现火灾隐患，应当及时通知安全保卫部、

相关系部处室或者个人采取措施，限期消除隐患，并上报学校消防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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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后勤管理处要配合安全保卫部对全校建筑物的防

火安全情况做全面的管理，建立建筑物的防火档案，并根据建筑物的

耐火等级制定防火措施，保证建筑物的安全。 

第二十四条  安全保卫部、后勤管理处、各系部处室要定期联合

组织对全校高层建筑物的防雷装置和设施进行检查，谨防雷电引起火

灾。 

第二十五条  后勤管理处要对全校电气线路和电气设备进行检

查、维修，对电线老化和不符合安全的电气设备要及时更换，对电气

线路短路、超负荷、产生电火花等现象要及时采取安全措施，防止电

气线路设备发生火灾。 

第二十六条  图书、资料、教材、档案、食堂、实验室及其他易

燃易爆物品库的照明灯具，要按防火规定进行安装，防止因灯具表面

温度过高引燃可燃物而发生火灾。 

第二十七条  严格火源、火种的管理。 

1、教师和学生公寓内严禁使用明火烧菜做饭，蜡烛照明等；严

禁私拉乱接电线，使用热得快、电热怀、电磁炉、电饭煲和电热毯等

大功率电器。

�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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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而不认真整改的单位（部门），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有权下达

《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》。 

  

第四章  火灾扑救 

第二十九条  各系部处室管辖区域内发生火灾，必须立即向消防
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，同时拨打“119”电话报警。任何单

位、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救火提供便利，不得阻拦。 

严禁谎报火警。 

第三十条  起火单位（部门）应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扑救，抢救人

员和财产，任何单位（部门）和个人都有义务支援灭火。 

第三十一条 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报警后，必须迅

速赶赴火场并及时组织扑救。 

第三十二条  发生火灾后，参加扑救火灾的单位（部门）和个人，

都必须服从现场灭火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。 

第三十三条  火灾扑灭后，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有权根据需要

封闭火灾现场，负责调查火灾原因、核定火灾损失，查明火灾事故责

任。 

第三十四条  火灾扑灭后，起火单位（部门）应当按配合安全保

卫部做好现场保护，接受事故调查，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况。 

第三十五条  对因过失或违反操作规程所导致发生的火灾，扑救

火灾所损耗的燃料、灭火剂和器材、装备等费用，由发生火灾的单位

或个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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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考核 

第三十六条  学校对消防管理工作实行严格的考核管理，具体考

核标准见“附件 2《学院消防安全检查考核标准》”。 

凡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本规定者，如果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，

除按照前述考核标准进行处罚外，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

法处理。 

 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三十七条  各系部处室可根据本规定，制定本部门的消防工作

管理措施。 

第三十八条  本规定由安全保卫部代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解

释。 

第三十九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2021 年 4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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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学院消防安全责任区划分 

部 门 名 称 责 任 区 域 

马家田校区 

办公室 
实训楼 7 楼 B 座过道，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

消防安全。  

人力资源部（党委组织

部） 

实训楼 7 楼 A 座 A7-1 门前至 A7-17 门前止所属过

道，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 

党群工作部 
实训楼 7楼 A座 A7-17门前至 A7-25门前所属过道、

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继续教育部 

实训楼 3、4、5 楼 B 座过道、楼梯；培训公寓、向

阳职校属于继续教育部区域；（含部门办公室、机房、

培训教室等）的消防安全。 

电子电气系 

实训楼 2 楼、9 楼 AB 座，3、4 楼 A 座；一教 1 楼、

4 楼和 5 楼 505—508 教室外过道和小楼梯；二教 2 楼过

道和楼梯;学校小车库楼上；工训楼旁小四楼的 2 楼；（含

部门办公室、部门所属学生寝室、实训实验室等）的消

防安全。 

智能制造系 

三教 1 楼 1 单元、3 单元、2 楼过道和楼梯、；实训

楼 1 楼 AB 座过道、楼梯 ；工训楼属于机械系区域；工

训楼旁小四楼的 4 楼过道、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、部

门所属学生寝室、实训实验室等）的消防安全。 

材料工程系 

三教 4 楼、5 楼过道和楼梯；工训楼属于材料系区

域；幼儿园、工训楼旁小四楼的 3 楼过道、楼梯（含部

门办公室、部门所属学生寝室、实训实验室等）的消防

安全。 

管理系 

二教 3 楼、4 楼过道和楼梯；实训楼 8 楼 AB 座过道

和楼梯；图书馆师生活动中心和心理咨询室内；三教 3

楼和 3 教 1 楼 2 单元过道和楼梯；一教 5 楼的附楼过道；

图书馆钢琴房；一教 4 楼办公区过道楼梯；（含部门办

公室、部门所属学生寝室、实训实验室等）的消防安全。  

信息系 

实训楼 5 楼 A 座、6 楼 AB 座过道、楼梯；一教 2 楼、

3 楼和 5 楼 501—504 楼教室外、一教 5 楼办公区；工训

楼属于信息系区域、二教 1 楼大厅、过道、楼梯；（含

部门办公室、部门所属学生寝室、实训实验室等）的消

防安全。 

学生处 

一教 1 楼过道、办公区、楼梯；学生宿舍过道、楼

梯；风雨大棚、多功能风雨大棚；（含部门办公区）的

消防安全。 

安全保卫部 

综合楼（安全保卫部区域）2 楼、3 楼过道至单身

楼大门和楼梯；保卫科办公区域、值班室（含护校队寝

室）、各部门区域之外的其它区域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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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。  

财务处、教务处 
一教 2 楼办公区、过道、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

的消防安全。 

招生就业处 一教 3 楼办公区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教务处 

一教办公区 6 楼楼梯和大厅；图书馆 1 楼教材库外

大厅、楼梯；靠广场二楼公共区域和属于图书馆书库；

以及其图书馆内未划分其他部门的区域；（含部门办公

室）。 

后勤管理处 
后勤管理处楼内、小车班车库、锅炉房、驾校；（含

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  

金江校区 

智能制造系 

一教学楼 1 楼、2 楼和 4 楼 401—406 教室外走廊及

楼梯、大厅、教师休息室；实习厂内；二教 2 楼过道及

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管理系 
一教学楼 4 楼 407—411 教室外走廊及楼梯；（含部

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材料系 
机关楼 4 楼大厅至教室边走廊、两边楼梯，3 楼教

室边走廊和两个楼梯、3 楼大厅及厕所边走廊；二教 101

—105 教室外过道、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学生处金江 
学生宿舍过道、楼梯；金江体育馆；（含部门办公

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
安全保卫部金江校区 

实验楼 1 楼走廊、楼梯间；2 教 106—110 教室外过

道楼梯；机关楼 1 楼（原卫生所）过道；校区内室外消

防安全。 

信息工程系 
实验楼 2 楼走廊及楼梯、所属教学区域、办公区域；

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 

电子电气系 

实验楼 3 楼走廊及两个楼梯，所属教学区域，一教

学楼 3 楼及两楼梯；二教 3 楼过道及楼梯；（含部门办

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 

教务处金江 
机关楼 1 楼图书馆边走廊、大厅；机关楼 2 楼及两

个楼梯；（含部门办公室）的消防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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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学院消防安全检查考核标准 

检查考核扣分标准 备  注 

台账管理 

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1、每月依

据检查记录，上

报 部 门 集 中 讨

论具体扣分； 

2、每一项

不合格（扣 1-5

分）； 

3、被上级

检 查 则 按 照 上

级 考 核 标 准 执

行。 

 

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情况 

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

消防隐患排查及整改情况 

消防器材检查情况 

教职工和学生的应知应会 

器材管理 

灭火器箱、室内消火栓有积尘，内有杂物 

室内消火栓物品缺失、损坏未上报、维修 

安全出口指示牌和应急灯损坏、失效未上报、维修 

擅自使用消防设施、消防水 

灭火器箱、灭火器被使用和丢失 

灭火器过期、失效未上报、更换 

室外消防栓损坏未上报、维修 

消防隐患 

消防器材被遮挡、挪移、圈占 

易燃易爆物品乱堆乱放 

消防通道被堵塞 

楼梯间堆放杂物 

应急救援钥匙丢失，打不开门（金江校区） 

备注： 

1、按照消防安全检查标准由安全保卫部对全校消防安全实行“三

不”（不定时、不定人员、不定区域）督查考核方式，检查结果作为

部门考核依据。 

2、考核标准：50.00 元/1 分。 

3、消防安全责任区考核在学校干部例会或 OA 网上进行通报。 

 


